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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申报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填表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制
2021年7月
	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（如为联合申报，则需写明每一家单位情况，下同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二、既往安宁疗护服务、管理能力与水平情况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三、既往开展安宁疗护服务与管理工作情况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四、拟开展上海市安宁疗护服务管理工作的组织构架与方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五、拟向上海市安宁疗护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的办公场所、设备、经费、专（兼）职人员的相关保障情况







	申报单位意见：
本单位现申报成为上海市安宁疗护服务管理中心(下简称中心)挂靠单位，并愿意为中心提供办公场所和专（兼）职人员及其他有关方面的支持，愿意对挂靠本单位的中心进行专项经费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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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
单位：（盖章）
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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